
泉教人〔2016〕25号附件五

泉州市第三届名校长参评人选主要材料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评审主要材料（仅供参考）

	基本条件
	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或以上学历，中学校长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或以上学历；获得相应的教师资格；中学（中职）校长聘任中学高级教师，小学（幼儿园）校（园）长聘任小学高级教师职称。担任校长职务5年（指任正职校长时间，在不同学校任职时间和副职主持工作的时间可累计，其中任现职不少于3年以上），获得校长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并按规定参加校长提高培训。近5年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等次以上，其中至少1年为优秀等次。
	1.《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校长奖汇总表》（见附件四）

2.《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校长奖申报表》(见附件二，文档一式3份)

3.《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校长奖简明表》(见附件三、文档一式5份)。

4．个人简介250字，配彩色工作照。

以上涉及资料需提供相关证明、证书。

	治校

情况
	依法

治校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热爱教育事业和学校管理工作。崇尚以德立校，廉洁奉公，关爱师生，自觉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依法监督，受到同行、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1．注重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明确学校发展目标，系统分析学校发展状况，制定十三五学校发展规划方案。

2.任职以来，学校办学行为规范，未存在违法违规办学问题；学校章程等管理制度健全，具体管理工作公正民主、精细化管理水平高；学校获得实施素质教育工作先进校、文明学校、平安校园等综合性表彰荣誉称号。

	
	队伍

建设
	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制度，针对教学实际问题，开展教学研究与培训，构建教研训一体的机制，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培育学科骨干，完善教师梯队建设。
	任职以来，学校教师团队建设管理的突出经验做法和特级教师、教学名师、学科带头、骨干教师等教师成长情况；学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表彰情况。

	
	办学

效果
	实行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坚持教育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形成学校办学特色鲜明，教学质量高，办学效益好。
	1. 督导室、中教科、职成教科、初幼教科、执法科、德育科等对学校办学工作检查结果。

2.近五年学校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师生重大违纪违法犯罪案件证明

3.学校示范辐射作用发挥情况的材料证明

	个人

业绩
	思想

品德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品德高尚、公正廉洁、作风民主、团结协作、深受教职工信任，学校形成互相尊重、团结向上的人文氛围。
	1.个人获综合表彰的材料证明

2.教师对校长的品德、人格认同率

	
	办学

理念
	教育理念先进，办学思路清晰，办学目标明确，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有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
	学校办学理念的确立践行、现代学校制度建立施行、素质教育工作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和学校特色创建等办学成效汇报材料（2000字）。

	
	管理

经验
	办学思想端正，遵循教育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1．近五年，个人撰写学校（教学）管理论文刊登证明材料；个人开展管理讲座情况的证明材料，及学校治校办学经验做法受到上级表彰肯定和介绍推广情况；

2．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宣传材料，字数1000字。

	
	教育

科研
	努力学习，钻研业务，实践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坚持深入教学一线兼课或听课，参加教学研究活动，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科研能力。
	近五年，个人主持或为主参与教育科研课题的证明材料；个人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刊登的证明材料；个人开展教育教学讲座或观摩活动情况的证明材料。


注：近五年起止时间：2010年9月1日——201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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